
同意报考意见书


姓名：                身份证号：                   
所在学校：                  学校办学性质：公办/民办
报考人员身份:公办学校在编教师/公办学校非在编教师/民办学校教师
入校时间：     年    月，在校期间任教学科：             
经研究，同意该同志参加蚌埠经济开发区公开招聘高层次优秀教师考试。


所在学校盖章           教育主管部门盖章     人事主管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区聘和在编教师须在报名之前取得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的报考意见书，在编教师须加盖同级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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